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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安市钵池山公园 2026 年度保洁服务合同

甲方:淮安市园林绿化管理中心

乙方:江苏福田智慧物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甲、乙双方根据项目编号 JSZC-320800-JZCG-G2026-0012 的淮安

市钵池山公园 2026 年度保洁服务采购项目公开招标采购结果及招标文

件的要求，甲方将钵池山公园保洁范围内所有道路、广场、绿地及办公

区的清扫（含落叶）；静心池、喷泉池、瀑布水池水体清洁；公共厕所

专人保洁；所有亮化设施、座椅、导览（宣传）牌、垃圾桶等设施擦拭、

除尘；公园内广场道路湿化清扫；公园内各种垃圾的收集、清运（外运），

公园内临时垃圾转运场地内垃圾废料日清日运；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做好

废物垃圾的收集、转运等服务交由乙方承包，双方签订本合同如下：

1、服务范围、内容和质量标准

1.1 项目概况

钵池山公园位于淮安市新中央商务区，属中心城区。北邻万达广场，

西傍翔宇大道，是淮安市对外交流的重要展示名片，是淮安市中央公园，

国家 3A级景区，卫生保洁要求高。公园占地 1800 余亩，各种铺装、路

面 220 亩，林地草坪 900 亩。

保洁服务范围公园内主要建筑物与设施情况：钵池山山体范围内硬

质路面、台阶、踏步、平台等，公共厕所 8 座，喷泉 3 处，停车场 3 个，

爱莲岛、三仙岛，精细化保洁水池（静心池、喷泉水池、瀑布水池）约

15000 平方，休息亭、连廊等设施约 3000 平方，展馆约 2000 平方，办

公区约 1000 平方，公园内所有指示牌、座椅、垃圾桶、各类景观灯、硬

质园路等。

1.2 项目人员最低配置要求

具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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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经理一名:年龄 50 周岁（不含 50周岁）以下，需持有物

业管理资格证书。

（2）保洁主管一名：年龄 50 周岁（不含 50 周岁）以下,要求必须

专职、持有高级保洁员证书，5年或以上保洁工作经验，需长驻公园（不

得在外兼任何职务）。

（3）保洁员人数：从事一线卫生保洁的人员不得低于 30人（包含

夜班人员及卫生间保洁专人），年龄 63周岁以下（符合国家相关规定要

求），其中男性 63 周岁以下，女性 55 周岁以下，保洁人员和采购人无

任何隶属关系。

1.3 卫生保洁管理服务项目范围、内容

（1）保洁管理服务区域:以水渡大道、南昌路、翔宇大道、珠海路，

各道路侧石围成的区域，为本次项目服务管理范围。

保洁内容:保洁范围内所有道路、广场、绿地及办公区的清扫（含枯

枝、落叶）；静心池、喷泉池、瀑布水池水体清洁；公共厕所专人保洁；

所有亮化设施、座椅、导览（宣传）牌、垃圾桶等设施擦拭、除尘；公

园内广场道路湿化清扫；在保洁工作中同时做好文明引导及相关工作；

绿地内的枯枝、落叶及日常垃圾清理。

（2）公园内各种垃圾的收集、清运（外运）。公园内临时垃圾转运

场地内垃圾废料日清日运。

（3）废物处理管理服务：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做好废物垃圾的收集、

转运。

1.4 供应商管理服务能力要求

（1）具有公园保洁管理服务先进的理念、成熟的模式、理论研究成

果、信誉度及品牌影响力；

（2）具有应对灾害和社会救灾的处理措施、经验；

（3）具有公园保洁服务的成熟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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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具有枯枝烂叶等固定的外运处理场地；

（5）能独自承担本次采购项目内容的全部任务。

1.5 服务质量要求:

（1）总目标:公园保洁管理工作以满足广大市民的游览、休闲、锻

炼需求为基础，展示淮安重要窗口形象，确保保洁服务支持系统的高效

运转，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和专业化管理，创造整洁、文明、安全、

方便的旅游、休闲环境。

（2）总体质量要求:保洁物业管理企业，依照合同约定的保洁物业

管理项目及标准开展工作，严格按照 ISO9000 质量体系、ISO14000 环境

体系、OHSAS18000 职业安全体系、ISO9001:2000 国际质量标准执行；分

项服务符合相应的标准、规范，并有具体的管理措施，整体项目档次定

位合理，要与保洁物业本身档次相匹配，为公园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

（3）保洁管理人员标准与要求

1）人员要求:身体健康，经过培训上岗，年龄符合国家相关规定

要求。道路广场、景观池、山体道路、台阶、平台等设施每日定时清扫

（打捞），公共厕所需配置专人不间断清洁、消毒。从事一线卫生保洁

的人员不得低于 30人（包含夜班人员及卫生间保洁专人，项目经理、保

洁主管不计算在内）

2）中标人签订合同前必须上报各岗位人员表，采购人审核符合采

购文件要求后方可签订合同；履行合同期间不得随意变动人员如有变动，

及时告知采购人，取得采购人同意方可调整。

3）保洁人员进入公园服从公园管理，必须统一着装。

用于保洁服务的劳动用具、材料、电动垃圾收集车（必须符合公园

环境卫生及行驶安全要求，为四轮、电动、全封闭、电机功率 4.0KW 以

上自卸车）、电动垃圾收集车 1 辆（用于收集枯枝、落叶等）、电动扫

地车 1 台，清洁用品（易耗品）等、清扫器具、公共厕所驱蚊品、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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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垃圾袋等，必须满足日常保洁需求，选用的清洁剂、消毒液、厕所

除味品必须得到采购人的认可，不得用国家明令禁止使用的物品，不得

损坏洁具、瓷砖釉面。

保洁所需一切工具、材料、电动垃圾收集车、清洁用品（易耗品）

等、以及公共厕所内除虫、除味卫生用品等由供应商负责，自行考虑到

报价中。

（4）保洁考核标准（详见附件）:

考核打分:甲方每月进行定期保洁考核和不定期抽查，平均分 95分

（含 95 分）以上为合格分，不扣除保洁费；90—94 分，每扣 1 分扣除

费用 1000 元（95 分之前不累加），85—89 分，每扣 1分扣除费用 1500

元（累加之前分值）；85 分以下，每扣 1 分扣除费用 3000 元（累加之

前分值）。如果因卫生保洁工作不到位，被上级、城管部门考核扣分或

者通报批评，甲方将按平时分值加倍对乙方扣分，若连续 2 个月考核平

均分低于合格分，采购人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且不承担因此造成的供

应商的任何经济损失。

2、合同价款结算

2.1 本合同的总金额(大写：壹佰零柒万玖仟贰佰玖拾贰元整)为

1079292 元人民币，分项价格详见乙方提交的投标报价表。

2.2 付款时间、方式:依据考核结果奖惩兑现后按季度支付。

2.3 本合同价款除以下第 2.2 条中特别注明不包含的项目和内容外，

是乙方为完成招标文件约定的保洁服务范围、内容及质量要求所发生的

所有成本、费用、税金及投标人的合理利润、政策性文件规定和合同包

含的所有风险。

乙方如在投标时有漏项，视同已包含在其它项目中。凡未列入的将

被认为均已包含在本合同价款中，今后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向甲方提出

调增。如乙方因此影响服务效率与效果，不能满足合同质量标准，则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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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乙方违约，甲方保留相应追索乙方违约的权利。

2.4 除发生下列因素可调整合同价外，不得以任何其他理由调整任

何费用:

（1）甲方提出的保洁服务范围或内容发生变更，根据中标综合单价

计算调整合同价款。

（2）发生不可抗力因素造成乙方直接损失且金额较大的，经鉴定核

准，甲方不承担责任，但可酌情予以一定补偿。但如属乙方可以预见、

预防，而乙方因预防不力所造成的损失，不予补偿，其经济损失全部由

乙方承担。

（3）乙方在服务期内发生下列行为，须从当月支付给乙方的价款中

直接扣除:A、因乙方原因损坏甲方设施设备等，按实际损失价值扣除；B、

没有达到服务质量考核标准的，按考核标准中的规定办法扣除；C、其它

因乙方不作为或管理不严等，造成公园不良影响或损失的；D、乙方不能

按月如数发放工人工资的；E、乙方因对保洁车辆管理不严，产生的第三

人伤害，乙方赔偿协调不当，影响公园正常工作的，甲方将按国家规定

标准，将赔偿金从保洁费用中扣除，赔付给被伤害人;F、乙方造成的其

他不符合合同与招标文件约定的费用。

2.5 乙方派遣清洁员工核定人数不得低于投标承诺人数，如乙方人

员配置未按甲方认可的乙方投标时所报人数进行配置，经甲方核实后，

按招标文件中约定的考核办法直接从当月合同价款中扣除缺少人数的工

资:

3、甲方权利与义务

3.1 提供公园保洁服务质量标准、作业规范及考核办法，组织对乙

方提供服务进行考核，并作为支付合同价款的依据。

3.2 乙方派驻甲方现场负责人、设备必须与投标文件一致，其他管

理人员必须经甲方认可，甲方有权提出意见要求乙方调换不满意的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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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

3.3 按合同约定支付合同款项。

3.4 如遇突发事件，协调乙方在作业过程中与其他部门的关系。

3.5 甲方为乙方提供管理人员工作间和存放工具的工具间和车辆存

放充电场地（电费从乙方费用中扣除）。

4、乙方权利与义务

4.1 按合同、招标文件、投标文件及公园的有关要求提供保洁服务，

并达到乙方方案中承诺的清洁标准。

4.2 遇到特殊接待事务、事件或自然灾害，必须服从甲方指挥与安

排。

4.3 协助甲方调查、处理有关投诉，并根据甲方要求及时处理。

4.4 完成甲方交办的临时性任务，不得无故拖延。在服务期内发生

公园各类检查（如上级部门检查考核或者重大活动、重要接待等），乙

方须无条件配合甲方做好迎检工作，如果有超出乙方约定服务范围的工

作，甲方酌情向乙方另外支付加班费。

4.5 未经甲方同意，乙方无权在承包区域内从事任何经营活动或类

似宣传，甲方有权依照法律法规和甲方相关的规定责令乙方限期改正，

并接受处罚。

4.6 乙方要对其派遣员工加强健康、卫生、环保、和安全知识教育

培训。要对所有在甲方工作的员工进行经常性安全工作督促和考核检查。

在保洁工作中既要做好甲方的卫生、环保等本职工作，又要增加自身清

洁、安全防范意识。本合同履行期间，乙方发生一切机械事故、安全事

故及治安综合事件等一切安全生产和综合治理事故事件，均由乙方自行

负责处理并承担相关费用。如以上原因牵连甲方导致甲方诉累的，甲方

产生的经济损失有权向乙方追偿。

4.7 乙方派出到甲方从事保洁服务的工作人员与与乙方成立劳动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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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或雇用关系，在业务上受乙方领导、指挥，同时也要服从甲方的管理、

监督。

4.8 乙方人员上岗时要统一着装，佩戴工作证不能使用甲方单位标

识，遵守甲方内部各项规章制度。若乙方因使用机械作业替代部分人工

作业，须征得甲方同意，在甲方管理区域内，乙方所使用所有车辆和设

备必须有厂家提供的安全合格证书，驾驶人员必须办理相关安全操作许

可证件，方可投入使用。

4.9 乙方清洁作业中应严格要求工作人员，做好各项防护措施，不

得擅自挪用甲方的物品，不得破坏甲方花草树木和设施，不得捕捞甲方

管理范围内的任何水产品。加强车辆管理，安全操作，在本项目中使用

车辆，必须服从甲方管理。水面保洁人员必须严格执行安全操作工作准

则，乙方保洁作业引发的人员伤害等一切安全问题由乙方承担全部责任。

4.10 乙方对公园内产生的垃圾要做到日产日清，垃圾当日清运出公

园，同时乙方负责公园提供的垃圾中转场内外环境卫生及安全管理。乙

方员工发生被媒体曝光或影响甲方公众形象（如衣着不整、举止不文明、

与游客发生冲突、乙方清洁人员攀枝摘花果等）或违反公园规章制度造

成不良影响，而由此产生的损失及消除影响产生的费用，由乙方全部承

担。

5、考核标准

5.1 详见招标文件中的质量要求。

5.2 详考核细则（甲方根据合同及招标文件关于保洁服务管理的质

量要求所制定的管理与服务质量考评细则）。

6、违约中止合同及赔偿

6.1 甲方在乙方存在如下违约情况时，有权单方面终止全部或部分

合同，并保留进一步追究乙方责任的权利（包括经济赔偿）。

1）乙方未能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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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年内累计达 2 次月度考核不合格；

3)有严重影响公园的正常工作及公园形象的事件。

4)与招标文件不符合的做法，或不履行其投标文件的承诺。

6.2 乙方如要提前中止合同，需提前 3 个月，并征得甲方同意，否

则按合同违约执行。

6.3 除不可抗力外以，如发生乙方不能履行合同义务，或甲方发生

中途终止合同等情况，应及时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甲乙双方应本着友

好的态度进行协商，妥善解决。如协商无效，按下列规定计算并支付违

约金:

6.4 乙方不能履行合同义务，应按未履行部分合同价格的 10%向甲方

偿付违约金。

6.5 甲方发生中途终止合同（6.1、7 条原因除外），应向乙方偿付

违约金，违约金按未履行部分合同价格的 2%计算。

6.6 经双方协商可终止部分或全部合同的，无须承担违约责任。

7、破产终止合同

如果乙方破产或无清偿能力时，甲方可在任何时候以书面通知乙方

终止合同。该终止合同将不损害或不影响甲方已经采取或将要采取的补

救措施的权利。

8、争议解决方式

双方在执行合同中所发生的一切争议，应通过协商解决。如协商不

成，应向甲方法定地址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9、合同期限、生效时间及其他

9.1 本项目服务期限为 12 个月， 2026 年 4 月 15 日至 2027 年 4月

14 日止。

9.2 本合同经甲方、乙方授权代表签字盖章后之日起生效。如有变

动，必须经甲方、乙方协商一致方可更改。本合同一式肆份，甲乙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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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执贰份。

9.3 合同签定地点:淮安市。

9.4 合同执行中，如需修改或补充合同内容，经协商，双方应签署

书面修改或补充协议。该协议将作为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9.5 在合同期满后如乙方达到甲方各项考核目标，经双方协商，报

财政部门同意后可再进行续签合同。否则甲方将另行选择其他承包方。

甲方对本条款具有决定权。

10、其它

10.1 招标文件及相关补充文件、投标文件及相关补充文件、中标通

知书等均为本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有异议时

按以下顺序解释:（1）本合同；（2）中标通知书；（3）招标文件及补

充文件；（4）经甲方确认的乙方承诺书。

10.2 以上协议未尽之处，双方协商解决。

甲 方: 乙 方:

单位盖章: 单位盖章:

代表签字: 代表签字:

签定日期: 签定日期: 2026年4月15日
刘海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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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考核细则

钵池山公园卫生保洁综合管理标准

及达标考核细则
类

别

总体

要求
具体要求 扣分标准

一
、
大
环
境
卫
生
管
理

11月份至 2 月份

实行 15 小时（6

点至 21 点）；3

月份至10月份实

行 16 小时（5点

至 21 点），保洁

和重点场所（指

山体内广场、主

干道、各主要公

园、建筑附属设

施附近、入口处

广场等处）10 分

钟保洁法。确保

全园无卫生死

角，清洁明净。

1、道路、广场果皮、纸屑、

烟 头 等 垃 圾 不 超 过 1 个

/50m2。道路广场湿化清扫不

得产生扬尘，国测点周边如遇

无雨天气，每日上下午各洒水

一次。

道路、广场上发现烟头、果皮、纸屑、

断枝等每50㎡超过1个时，每处扣1-2

分；发现砖子、石子等较细碎垃圾，每

50 ㎡超过 1 个时，每处扣 0.5-1 分。

国测点周围未湿化，路面未湿化清扫，

扬尘较大时发现一处扣 1 分。

2、草坪、花坛、林地内碎石、

纸屑、各种废弃物等不超过 1

个/50m2。

林地内发现碎石、纸屑、各种废弃物等，

每 50 ㎡超过 1个时，每处扣 0.5 分；

草坪、花坛、林地内碎石、纸屑、断枝、

各种废弃物等，每 50 ㎡超过 1 个时，

每处扣 1-2 分。

3、随弃垃圾及时清扫，随时

清运，成堆的垃圾不超过当班

时间，即上午垃圾在 12 时前

清运，下午的垃圾在晚上 9

时前清运完毕。

随弃垃圾没有及时清扫、清运，每处扣

0.5-1 分；超过下班时间没有及时清

理、清运，每处扣 2-5 分；垃圾筒内的

垃圾没有做到日产日清的，每处扣 1-2

分。

4、雨、雪过后及时清理，道

路、广场无积水、积雪。

雨雪 6 小时以后，道路广场上有明显积

水、积雪、积土和较大面积的积水（超

过 1 个㎡），则视具体情况，每处扣

1-5 分。

5、垃圾箱内垃圾及时清运。

垃圾筒（箱）内没有做到及时清理，而

且占据垃圾筒（箱）体积 60%以上的，

每处扣 1-2 分。

6、全园日产垃圾集中堆放，

及时清运。

全园垃圾没有做到集中堆放（暂放），

而是任意堆放，每处扣 5 分；日产垃圾

当天没有及时清运的，每日扣 2-5 分。

二
、
园
内
设
施

卫
生
管
理

始终保持完整无

损、窗明几净，

清洁卫生，无刻

画、张贴、搭挂

1、警示牌、导游牌、宣传牌

完好，清洁卫生，无张贴刻画，

每日擦拭。

各种标识牌、指示牌（含安全告示、提

示、警示牌）有明显灰尘的，每处扣

0.1 分；有张贴刻画而未及时清除的，

每处扣 0.1-0.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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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现象。 2、护栏、坐凳、栈道、平台

完好，清洁卫生，无张贴刻画，

每日擦拭。

座凳（椅）等有明显灰尘的，每处扣

0.1 分；有被刻画而未及时清理的，每

处扣 0.1-0.2 分。

3、垃圾筒完好，使用得当、

无歪斜、无垃圾外溢等，每日

擦拭。

垃圾筒（箱）外观不清洁，或有外溢现

象（指地面上因倾倒垃圾而撒漏）的，

每处扣 0.1-0.5 分；垃圾筒有歪斜、移

近现象的，每处扣 0.1-0.2 分。

4、亭廊楦榭保持完好，清洁

卫生，无积尘、无蜘蛛网、无

张贴刻画，每日擦拭。

桥栏杆、亭、廊、木栈道栏杆等处有明

显积尘，每处扣 0.1-0.2 分；有明显蜘

蛛网、或被刻画而未及时清理的，每处

扣 0.5-1 分。

5、欧利华广场喷泉水池保持

清洁卫生，随弃垃圾及时清

理，定期清洗池底、池壁（每

月不少于 1次）

池面有明显垃圾杂物，每处扣 2分；池

底有明显尘土及各种垃圾杂物，每处扣

2-10 分

6、静心池、瀑布水池每日专

人清捞漂浮物，清洁池底。保

持水体清洁、透明，无青苔、

绿藻。保持水位恒定，定时补

水。

水面有纸屑、树叶、各种废弃物等，每

5㎡超过 1个时，每处扣 0.5 分；池底

有碎石、果壳等各种废弃物等，每 50

㎡超过 1 个时，每处扣 1-2 分；水中有

青苔、绿藻每 10 ㎡超过 1 个时，每处

扣 0.5 分；

7、管理方、垃圾存放处及周

围清洁、卫生，物品、车辆摆

放整齐有序。

卫生保洁休息室（管理用房）内外环境

不够清洁卫生，每处扣 0.5 分；物品、

车辆摆放杂乱无序，每处扣 0.5-1 分。

三、

绿

地

内

保

洁

始终保持绿地内

清洁卫生。
1、及时清扫绿地内折断枝、

枯枝、落叶。
未及时清扫，每处扣 0.5 分。

2、绿地内的生活垃圾要及时

捡拾（清除），做到动态保洁。

未及时保洁，有明显生活垃圾的每处扣

0.5 分。

四
、
厕
所
卫
生
管
理

始终保持厕所设

施完好，清洁卫

生，无异味、无

粪便堆积、外溢，

无蝇蛆，无蜘蛛

网。

1、每座厕所卫生及周围卫生

由 1 名专人不间断保洁、定岗

内设施、标示完好，清洁卫生，

无锈蚀、歪斜、破损。

厕所内设施、标识不清洁卫生，每处扣

0.5-1 分；有明显锈蚀、歪斜、破损等

现象的，每处扣 0.5-1 分，厕所内外有

张贴、刻画现象的，每处扣 0.5-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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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厕所内始终保持清洁卫生，

无粪便堆积、外溢，每天定时

进行清洗、冲刷（清洗、冲刷

每半小时一次），定期用盐酸

冲刷（每月不少于 2次）。

厕所内有明显异味、污渍，每处扣 0.5

分。有外溢或粪便堆积的，每处扣 1-2

分。未定期用盐酸冲刷的，每次扣 1-2

分。

3、厕所内无异味、无蝇蛆，

无蜘蛛网（高温季节灭蚊虫每

日一次）。定时开关换气扇，

每日投放除味用品。

厕所内外有明显蝇蛆、蜘蛛网、蚊虫等，

每处（座）扣 0.5-1 分。有臭味扣 1—

2分。

厕所保洁人员离开厕所超过 30 分钟，

发现一次扣 1 分

4.化粪池的清理及时、无外

溢。

厕所周围 30 米范围内为保洁

范围，保洁人员不得擅自超出

范围，并做与保洁无关的事

情。

化粪池没有及时清理的，每处（座）扣

2-5 分。

超出保洁范围，或做保洁无关的事扣 2

分

五、

垃

圾

中

转

站

管

理

始终保持垃圾中

转站日产日清，

无 杂 物 长 期 堆

放，相关安全防

护设施保持完好

可用。

1、垃圾中转站管理，需安排

专人对中转站及周边环境清

洁和安全负责

发现垃圾中转站内垃圾堆放超过 1 天

的，扣 2 分。

六
、
班
组
内
部
管
理

加强班组内部管

理，确保日常的

卫生保洁工作及

单位下发的各项

指令、安排的各

项突击性工作，

能保质、保量、

高效的完成。

1、人员服装统一、标识挂牌

统一、保洁工具统一，保洁车

辆外观整洁，按指定地点停

放。

保洁人员所需车辆必须按照

公园规定低速行驶。

工作人员没有穿工作服的，每人扣 0.5

分；保洁车辆外观不卫生的扣 1-2 分。

保洁车无标识牌，每次扣 0.5 分。保洁

车（船）休息时间未放到指定地点的一

次扣 2 分。

保洁人员所需车辆必须按照公园规定

低速行驶。发现超速一次扣 1 分

2、严格遵守单位制定的各项

规章制度，不迟到，不早退，

定岗定责。

管理间，各岗位人员休息日安排张贴公

示，供甲方随机抽查，工作人员有迟到、

早退等现象的，每人每次扣 0.5 分，保

洁人员人数达不到要求的，每少一名扣

2000 元

3、台帐健全、制度上墙，工

作安排及时合理，记录详细准

无工作记录或记录马虎、不清等，每次

扣 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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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

4、卫生保洁工作及人员收到

上级督导处室批评、勒令整

改、处罚的行为，保洁人员不

得与游客发生冲突。

卫生保洁工作及工作人员受到市城管

委（办）检查通报扣分或勒令整改的，

每次扣罚 2000 元。保洁人员与单位管

理人员、游客发生冲突，每次扣罚 1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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